长治市黎城县优惠政策

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，引进项目、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信息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，根据国家、山西省以及长治市的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黎城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　　一、适用对象
　　本规定适用于来我县投资兴办企业的县外经济组织或个人，或为我县引进项目、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信息等经济组织或个人。
　　二、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和范围
　　1、鼓励外商投资兴办知识密集、技术先进的生产型企业;产品主要用于出口的企业;从事能源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通讯、旅游项目、环保产业等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的企业;从事农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水产养殖业和生物资源开发产业的企业。
　　2、可以兴办经黎城县政府批准的商业、娱乐、饮食服务、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及承租土地进行成片开发。
　　3、兴办教育、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。
　　4、国家法律允许的其他产业。
　　三、投资方式
　　1、外来投资者以独资、合资、合作、租赁、参股、带资承包、兼并、购买产权、挂靠等形式兴办企业。
　　2、外来投资者可利用先进技术、设备、管理经验嫁接改造黎城县企业。
　　3、开展来料、来样加工，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。
　　4、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，进行开发经营。
　　5、法律、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。
　　四、出资种类
　　1、现汇(或现金)出资。
　　2、以机器设备、原料或其他实物作价出资。
　　3、以工业产权、专有技术，也可以以知识产权、商标等无形资产作价出资。
　　五、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
　　外商来我县兴办企业，除享受国家、山西省、长治市有关优惠政策外，还可以享受下列优惠政策。
　　(一)土地政策
　　1、外地客商投资兴办教育文化、医疗卫生、环境保护等非经营性项目，由批准用地管理部门核准免缴场地使用费。
　　2、外地客商投资于农、林、水、牧、渔项目的由批准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核准免缴场地使用费10年。
　　3、外地客商投资企业从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，五年内免缴场地使用费。
　　4、外来投资者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，在土地部门评估地价的基础上优惠30--50%。
　　5、以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，前三年每平方米每年收取2--8元租金，从第四年起在国家法规规定的价格内优惠20--30%年租金。
　　6、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项目，直接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，减半缴纳土地出让金。
　　7、在土地广阔的边远地带或利用荒山荒滩搞开发性生产的，免征土地使用费。
　　8、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，受国家保护。
　　9、如国家对土地政策进行调整，以上各条规定也依法相应调整。
　　(二)税收政策
　　1、外商投资的生产性企业，其中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，可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，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，第十一年起免征地方所得税。
　　2、外商投资兴办的出口企业，在依照税法规定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，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值70%以上的，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　　3、外商投资兴办的先进技术企业，依照税法规定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，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，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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